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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質、放射線、放射能 



貝克、西弗、戈雷 

戈雷 
放射線攜帶的能量 

「貝克」是衡量放射性物質究竟可以釋放出多少放射線之能力的單位。 
「西弗」則是衡量放射線帶給人體影響大小的單位。 
即使貝克值相同，因為放射性物質的種類和被放射線照射之身體部位的不同，對人
體產生的影響亦互異，西弗的數值也會產生變化。 
使用西弗，即能以數字的大小，評估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 

1戈雷=1焦耳/公斤 



體外曝露輻射防護原則 

時間 
(Time) 

距離 
(Distance) 

屏蔽 
(Shielding) 

曝露劑量與時間成正比 曝露劑量與距離平方成反比 曝露劑量與厚度指數成反比 

I = 𝐼0 × 𝑒−𝜇𝑥 

曝露劑量 ∝時間 ×
1

距離2
 



輻射災害-Radiation Emergencies 

 輻射災害可源自人為故意或
意外事件 

 

 釋放至環境中的放射性物質
可能對人造成直接曝露抑或
汙染周邊物品 

 

 大多數情況下，最佳處置是
轉移到室內，不要外出，遵
從災害應變組織的指示行動 

重  點  ! 



輻射災害來源 

 簡易核子裝置 – 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 (IND) 

 髒彈或放射性散布裝置 – 
Dirty bomb or 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 (RDD) 

 放射性曝露裝置 – 
Radiological exposure device (RED) 

 

 核能電廠事故 –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運輸過程事故 – 
Transportation accidents 

 職業事故 – Occupational 

accidents 

資料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局 



簡易核子裝置 
 A nuclear emergency 

involves the explosion 
of a nuclear weapon or 
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 (IND). 

 The explosion produces 
an intense pulse of heat, 
light, air pressure, and 
radiation. 

 Nuclear explosions 
produce fallout 
(radioactive materials 
that can be carried long 
distances by the wind). 

 

火球 

衝擊波 

游離輻射 

電磁脈衝 – EMP 

輻射落塵 

10萬噸 



核子鍊式反應 



原子彈的中子源 
 中子源的作用 

 在原子彈中，中子源的作用是啟動核裂變的連鎖反應。 原子彈中
的分裂物質（如鈾-235或鈽-239）本身並不立即發生連鎖反應。 
中子源會釋放中子，這些中子撞擊分裂物質的原子核，使其發生
裂變。 

 中子源的類型 
 自發裂變材料: 某些放射性元素，如Cf-252，會自發地發生裂變，
釋放出中子。 

 α粒子中子源: Am-241和Be-9的組合會釋放α粒子，α粒子會與鈹
原子核相互作用，產生中子。 

 中子源的設計 
 槍式原子彈: 中子源通常放置在兩塊低於臨界質量的分裂物質之間
，當兩塊分裂物質碰撞時，中子源會釋放中子，啟動連鎖反應。 

 內爆式原子彈: 中子源通常放置在球形的壓縮分裂物質的中心，當
周圍的化學炸藥爆炸時，分裂物質被壓縮，達到超臨界質量，中
子源釋放中子，啟動連鎖反應。 

半衰期2.646年 

半衰期432.2年/穩定 



髒彈或放射性散布裝置 
 髒彈是由放射性粉塵或碎片與爆裂物質混
合組成 

 髒彈不會產生原子分裂或融合反應 

 髒彈爆炸後的放射性物質會汙染環境 



內爆式 





槍式 





落塵輻射劑量 

1𝑅 = 0.0087 𝑆𝑣 = 8.7 𝑚𝑆𝑣 
10 R/hr = 87 mSv/hr 曝露在 10 R/hr 的環境中 69 分鐘就會有危險 

(曝露劑量>100 mSv) 



落塵輻射劑量 

Sr-90 鍶 

Cs-137 銫 

Ru-106 釕 

Pm-147 钷 

Eu-155 銪 



核能電廠事故 
 三哩島核洩漏 

 1979/3/28 

 美國賓州三哩島核電廠 

 爐心熔毀 

 第5級事故 

 除汙：1979/8-1993/12 

 車諾比核災 
 1986/4/26 

 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 

 核子反應爐破裂 

 第7級事故(最高級) 

 237名工人被收治，其中134人出現了
急性放射病的症狀，有28人在事故發
生後三個月內死亡 

 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和世界衛生組織所主
導的車諾比論壇在2005年所提出的車
諾比事件報告中，共56人死亡（47名
救災人員，9名罹患甲狀腺癌的兒童）
，並估算暴露在高度放射線物質下的大
約60萬人中，將額外有4,000人將死於
癌症 



核能電廠事故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 

 2011/3/11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 

 爐心熔毀 

 第7級事故(最高級) 

 根據東京電力的推算，共洩漏了大約900千兆貝克（Bq）鈾元素
當量的放射性物質。碘-131、銫-137和銫-134大規模釋放，相當
於車諾比事故5200千兆Bq的六分之一 

 放射線量在每年5毫西弗（mSv）以上的地區大約有1800km2，
其中每年20mSv以上的則有500km2 



輻射傷害：100 mSv / 365 / 24 = 0.0114 mSv/h = 1.313 mR/h 
職業曝露：20 mSv / 365 / 24 = 2.283 x 10-3 mSv/h = 0.263 mR/h 
一般人：1 mSv / 365 / 24 = 1.141 x 10-3 mSv/h = 0.0131 mR/h 

2011 



April 12-16, 2011 

輻射傷害：100 mSv / 365 / 24 = 0.0114 mSv/h = 1.313 mR/h 
職業曝露：20 mSv / 365 / 24 = 2.283 x 10-3 mSv/h = 0.263 mR/h 
一般人：1 mSv / 365 / 24 = 1.141 x 10-3 mSv/h = 0.0131 mR/h 



April 10 to May 9, 2023 

輻射傷害：100 mSv / 365 / 24 = 0.0114 mSv/h = 1.313 mR/h 
職業曝露：20 mSv / 365 / 24 = 2.283 x 10-3 mSv/h = 0.263 mR/h 
一般人：1 mSv / 365 / 24 = 1.141 x 10-3 mSv/h = 0.0131 mR/h 





輻射傷害：100 mSv / 365 / 24 = 0.0114 mSv/h = 1.313 mR/h 
職業曝露：20 mSv / 365 / 24 = 2.283 x 10-3 mSv/h = 0.263 mR/h 
一般人：1 mSv / 365 / 24 = 1.141 x 10-3 mSv/h = 0.0131 mR/h 



國際核能事件分級 



實際案例 



國際核能事件分級標準 



氚 H-3 
H1/2：12.3 年 
輻射：β 射線 
特性：與水相同 

鍶 Sr-90 
H1/2：29 年 
輻射：β 射線 
特性：與鈣相同 

銫 Cs-137 
H1/2：30.1 年 
輻射：β、γ 射線 
特性：易溶於水 





臺灣每人接受天然背景輻射劑量：1.6 毫西弗 / 年 



臺灣每人接受天然背景輻射劑量：1.6 毫西弗 / 年 







放射性物質汙染 
 汙染對象 

水、空氣、物體表面、植物與土壤、建築物、
人群、動物 

 體外汙染 

皮膚、頭髮、衣物 

 體內汙染 

血液、分泌物、尿液、糞便 

 
受污染區域或用具應以噴灑經稀釋過之除污專用清洗液
（如Radiacwash）或酒精後，再用紗布或棉花擦拭污染面，
切忌來回擦拭，應一面擦拭一次，換面或對摺後再擦拭一
次（與第一次擦拭過之面積不可重疊），餘此類推。 直至
整個污染面除污效果達到規定限值以下。 

放射性汙染除汙 



如果臺灣的核電廠發生事故 



臺灣的核電廠 
已除役 
(2019) 

已除役 
(2023) 

運轉中 
(預計2025除役) 

封存中 
(2014迄今) 



臺灣核能電廠與福島第一核電廠 



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 
臺中火力發電廠 

2006年至2017年2月曾為世界最
大的火力發電廠，現為第四大火
力電廠。(預計2035年除役) 

第四核能發電廠(龍門核能發電廠) 

第三核能發電廠(馬鞍山發電廠) 



臺灣的再生能源現況 

台灣新及再生能源裝置量現況與發展目標（單位：MW） 

1度電＝1,000瓦特・小時（1,000 Wh）＝1千瓦特・小時（1 kWh）；40W日光燈，連續8小時的耗用電量約  40W×8小時＝0.32度 





臺灣輻射災害防救計畫 

資料來源：核能安全委員會 







輻射災害之種類 
一.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 

 放射性物質於運作或運送過程中發生意外、遺失、 遭
竊或受破壞 

二.放射性物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 

 放射性物料於管理或運送過程中發生意外、遺失、 遭
竊或受破壞 

三.核子事故 

 核子反應器設施(核能電廠)發生緊急事故 

四.輻射彈事件 

 輻射彈（髒彈）造成之輻射災害 

五.境外核災 

 指境外發生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致放射性物質外
釋至我國，足以引起輻射危害之事故。 



核子事故的核災應變 





Q1-1要如何知道發生核子事故? 
FM 104.9 
FM 105.1 
FM 101.3 
FM 106.5 



Q1-2為什麼要掩蔽?民眾如何掩蔽? 



Q1-2為什麼要掩蔽?民眾如何掩蔽? 



Q1-3核子事故發生後一定要馬上疏散嗎？ 

不一定。需視事故嚴重程度，採行適當之掩蔽或疏散之防護行
動，並非立即疏散，請依照政府指示行動。當政府下達掩蔽之
指示，即表示當下掩蔽是最好的防護措施。 

【疏散注意事項】 

1.不是所有核子事故都需要疏散。 

2.疏散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需要，請聯絡村里長或派出所。 

3.可到住家附近的集結點或公車站牌集合，搭乘政府的專車到 

   避難收容處所，或自行開車到避難收容處所。 

4.如果您是旅遊觀光客，有交通工具者請即離開事故地區或即 

   請遵循憲警人員疏散指示。 

5.可將寵物帶出來一起疏散。 



Q1-4接獲疏散指示時要做什麼？ 



Q1-5學校學生該怎麼辦？ 

核安e點通APP 



Q1-6碘片如何使用？何時發放？ 

一、服用碘片的目的，是要讓人體先
吸收這種穩定的碘，避免放射性碘在
體內聚積，達到保護身體的效果。 
 
二、為達到有效保護功能，碘片服用
最恰當時機為放射性碘外釋之前至放
射性碘外釋後6小時內，超過6小時其
保護功能將遞減，且碘片屬衛生福利
部指定藥品，所以當政府通知時才能
服用。 



Q1-7：碘片何時發放？ 
一、一般來說，碘片發放的時機與範圍將視事故實際狀況， 
       如輻射外釋情形、氣象條件、以及民眾是否已採取相關 
       防護行動等。 
 
二、目前地方政府係針對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 
        之民眾，提供每人四日份為基礎，其中2日份碘片預先 
        發予民眾自行保管，其餘2日份為集中保管方式，貯存 
        於鄉鎮衛生所、地區醫院，於事故發生時再適時發予需 
        要的民眾。 
 
三、萬一受事故惡化影響，政府會先由國家碘片儲存庫調配 
        所需，同時緊急動員國外採購或由國內具備製造碘片技 
        術之藥廠專案製造，於短時間內完成生產及供應。 







碘攝取過多 
長期缺碘的人如果突然攝取大量的碘，
可能會有誘發甲狀腺腫的副作用。 
 
甲狀腺腫又稱甲狀腺肥大、大脖子病，
粵語俗稱大頸泡，指甲狀腺發生腫脹，
而此往往亦會引發頸部及聲帶腫脹。甲
狀腺一般重15至25克，然而腫大的甲
狀腺可成長至1公斤。 甲狀腺腫大一般
與甲狀腺疾病有關，雖然甲狀腺腫大一
般都不會產生疼痛，但會導致咳嗽，吞
嚥或呼吸困難等症狀。90%的甲狀腺腫
皆源於碘缺乏病。 

出現甲狀腺局部腫大或摸到硬塊，局部壓迫性症狀—聲音沙啞、吞嚥困難、
咳血、呼吸困難、胸部不適、體重減輕等臨床病徵 



Q1-8日本福島事故後，我國機制有
什麼不一樣？ 

一、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EPZ) 範圍由原5公里調整為8公里。 
二、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也規劃對超出預想事故作延伸的準備。 
三、我國已採超前部署之機制，以疏散而言，將依風險及離核電廠近遠，採 
        預防性、階段性的疏散作業。 















Q1-9災防包要準備什麼？ 







Q1-10個人如何降低遭受輻射曝露？ 



Q1-10個人如何降低遭受輻射曝露？ 







WHO建議：PM2.5 < 5 μg/m3 

臺灣目前防治目標：< 15 μg/m3 



Q1-11核子事故與天然災害有何不同？ 
一、核子事故導致放射性物質外釋之過程是漸進的，不像地震或土石流會瞬
間造成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一般而言較有足夠時間進行民眾防護措施。 
 
二、天然災害幾乎年年發生，災害後果的可預測性受限於大自然的不確定因
素而偏低，致使防範措施效果受限。核能電廠的設計則採用深層防禦與多重
性、多樣性的安全設計原則，在設計時已將地震、海嘯、颱風等自然災害因
素納入考量，具有相當程度的抗災安全設計。因此，發生核子事故的機率非
常低，且各項可能發生的事故均先行分析其後果，並採取對應防範措施，以
降低事故對人員及環境的影響。 



Q1-12如何知道有無環境污染？ 
一、核安會於本會官網已建構全國環境
輻射監測網路系統，包括金門、馬祖、
澎湖等離島及本島共有63座輻射監測站，
全天候24小時運作，並透過網路即時供
民眾參考。除前述建置之63座環境輻射
即時監測站外，核能研究所周圍設置有
2座，台電公司於核能電廠廠外設置有
38座、蘭嶼9座，臺北市政府亦於其轄
區內設置8座監測站，目前全國計有120
座固定式環境輻射監測據點。 
 
二、事故時由核安會成立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負責環境偵測、劑量評估等
任務，如果食物、飲水的輻射檢測值達
管制標準時，通知地方政府執行食物、
飲水管制。受到污染的食物將集中放置，
並管制食物及飲水只進不出，防止污染
擴散。萬一發生核子事故，相關輻射檢
測結果皆會同步發布於本會官網。 



INER ERM-PE閃爍體偵檢器： 
1.測量輻射：γ（加馬）射線。 
2.測量範圍：15 keV to 10 MeV。 
3.監測範圍：10 nSv/h to 5 mSv/h。 
4.能依性：±15%。 
5.定期進行儀器校正。 





Q1-13中國大陸沿海有許多核電廠，若是發
生核子事故，台灣沿海居民需不需要疏散？ 
一、萬一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發生重大核
子事故且有輻射外釋時，其外釋核種會
隨氣流擴散而稀釋，一般而言，無需採
取即時性的掩蔽、服用碘片或疏散等民
眾防護措施。主要因應作業為對於核子
事故發生地區進口的農、漁、牧、畜產
品等民生物資，核安會將與衛生福利部
及農業委員會等主管機關合作進行樣品
檢測，符合國家規定後方得核准進口，
以及後續相關之輻射偵檢與分析及管制
作業。 
 
二、100年我國與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核
電安全合作協議，萬一事故發生，將可
藉由平時建立之聯繫機制與管道，進行
事故的通報及後續完整事故資訊的提供，
俾評估可能之影響程度，即時採取因應
措施。 



臺灣季風 



臺灣洋流 



日本核處理水排放擴散模擬 



Q1-14核子事故發生時，對於農產品
及水源如何管制？ 

一、當核子事故發生，如果食物、飲水的輻射檢測值達管制標準時，核子 
        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將通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執行食物、飲水管制。 
 
二、對於可能污染面積較大的農地，將予以管制並張貼輻射標誌；受到污 
        染的食物將集中放置，並管制食物及飲水只進不出，防止污染擴散。 
 
三、對於可能污染水源，經濟部及翡翠水庫等水源管理機關必要時將透過 
        大台北地區緊急維生取水措施，並可向石門水庫等調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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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5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以下
簡稱基金)用途為何？ 

一、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六條之規定，台電
公司每年每座電廠須繳交一定金額，以設置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做為平時整備、
核安演習及發生核子事故時應變作業相關費用。 
 
二、經參考日本福島核事故經驗並重新檢討確定核子事故時應執行之工作項目應包含：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支援中心行政運作費、災民緊急短時安置、
運送車輛租用、邀請專業人員協助、資訊公開、環境輻射監測(含空中偵測)、食品、
農產品、商品及飲用水之取樣偵測與管制、應變人員特別健康檢查與輻傷救護及設置
臨時收容所等，計約7.8億元，逐年於台電公司每年繳付基金內攤提。應立法院要求，
該公司於106年7月6日一次補足緊急應變作業經費7.8億元；本會爰參考各中心每年支
用情形，檢討平時整備作業經費，重新修正基金收取額度自107年為台電公司每廠每
年需繳交3,800萬元。 
 
三、依規定本基金收取額度得每5年進行檢討調整一次，前分別於102、107年調整施
行，現有及前估算之時空環境尚無明顯差異，且日本福島事故後已進行國內核電廠現
有安全防護體制總體檢，並已陸續完成強化措施，隨著核能電廠已屆商轉年限，將逐
步進行除役工作，目前檢視各中心現有每年編列之經費仍足以支應平時整備作業。 



Q1-16什麼是緊急應變計畫區? 
一、核電廠發生事故時，可能造成影響的區域會因事故的型態和大小而
異，然而越靠近核電廠的民眾可能受到輻射污染的風險越高，因此基於
事先作好風險管理的理念與「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的原則，
平時就要在核電廠鄰近劃定一區域預作應變的規劃與準備，當萬一事故
發生時，才能即時採取有效的民眾防護措施，此區域就是緊急應變計畫
區（EPZ）。 
 
二、「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大小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3條
規定，依照風險的概念採用機率法的評估準則分析計算所得，相關計算
需參考國外標準，以核能電廠發生最嚴重之爐心熔毀事故為假設前提。 









Q1-17核子事故平時整備事項有哪些? 



Q1-18我國核災的應變組織為何？ 
萬一核子事故發生，核安會將立即與相關部會共同成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地方政府亦成立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國防部成立核子事故支援中心，執行各項緊急應變作業。各中心之主要
任務如下： 
一、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籌督導應變執行；事故分析評估及處理；
發布民眾防護行動；發布警報及新聞；機關人力及物力調遣。 
 
二、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人、車及環境之輻射偵測；事故程度與影響範
圍研判、輻射劑量評估及民眾防護行動建議；提供資訊及技術予各級災害應
變中心。 
 
三、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掩蔽、碘片發放及民眾疏散(運)等防
護行動；協助發布警報及新聞；疏散民眾之收容、暫時移居及緊急醫療救護；
受事故影響區域之交通管制、警戒及秩序維持。 
 
四、核子事故支援中心：人、車及道路輻射污染之清除；協助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執行民眾掩蔽、疏散、疏散民眾收容、暫時移居、緊急醫療救護、碘片
發放、交通管制、警戒及秩序維持；協助輻射監測中心進行輻射偵測。 







Q1-19核子事故怎麼分類？ 
核子事故的後果若萬一導致輻射物質之外釋，以致於影響電廠週邊環境或
民眾安全的情況發生時，其過程是漸進的，有時序性的，不像地震或土石
流災害瞬間發生，一般都有足夠時間進行民眾防護措施。我國核子事故依
其可能的影響程度，分類如下： 
 
一、緊急戒備事故：發生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狀況顯著劣化或有發生之虞，
而尚不須執行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者。 
 
二、廠區緊急事故：發生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功能重大失效或有發生之虞，
而可能須執行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者。 
 
三、全面緊急事故：發生核子反應器設施爐心嚴重惡化或熔毀，並可能喪
失圍阻體完整性或有發生之虞，而必須執行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者。 



Q1-20核安監管中心真的是24小時
全年無休嗎？ 

一、核能安全委員會為全國核能安全管制與輻射防護的主管機關，平時設
有24小時全年無休的單一窗口－核安監管中心，除擔任核能安全、輻射防
護及其他輻射災害相關緊急事件等緊急通報窗口外，也監看國內核能電廠
運轉的重要安全數據、核能電廠周圍及全國環境的輻射測量值，以掌握各
重要核設施的運作及輻射安全資訊。 
 
 
 
二、若核能電廠發生緊急事故，本中心值勤人員將立即通報動員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並即時通知相關部會人員至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心(設於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進行各項應變決策作業。若接獲輻射防護及其他輻射災害相關
緊急事件通報時，值勤人員將立即通知本會相關單位採取積極防護作為，
確保民眾安全。為落實資訊透明，歡迎民眾到核安監管中心參訪(預約電話 
0800-088-928)，實地了解核安、輻安的監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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